
五、行政诉讼

考点5行政诉讼★★

（一）行政诉讼的概念与特征

1、概念：行政诉讼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被授权组织作出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

益，依法定程序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在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

审查并作出裁决的制度。

2、行政诉讼的特征

（1）行政案件是由人民法院统一受理和审理

（2）人民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只限于就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发生的争议

（3）行政复议不是行政诉讼的前置阶段或者必经程序

（4）行政案件的审理方式原则上为开庭审理

（二）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

1、当事人选择复议原则

2、审查行政行为合法性原则

3、行政行为不因诉讼而停止执行原则

4、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原则

5、司法变更权有限原则

6、被告行政机关负举证责任原则

【多选题】下列属于行政诉讼特有原则的有( )。

A.书面审理原

B.行政行为不因诉讼停止原则

C.审查行政行为合法性原则

D.司法变更权有限原则

E.当事人选择复议原则

答案：BCDE

（二）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

1、当事人选择复议原则

对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行政案件，在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必须经过复议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先申

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再向法院起诉，也可以不经复议直接起诉。

法院

应当

受理的13种

情形

（1）对行政处罚不服的

（2）对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不服的

（3）对行政许可不服的

（4）对行政机关确认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者的决定不服的



（5）对征收、征用决定及其补偿决定不服的

（6）对不履行法定职责不服的

（7）认为侵犯经营自主权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土地经营权

（8）认为行政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排除或限制竞争的

（9）认为行政机关违法要求履行义务

（10）认为行政机关没有支付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社会保险待遇

（11）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

地房屋征收补偿协等协议的

（12）认为行政机关侵犯他人身权、财产等合法权益的

（13）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出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

不得受理的事项

（1）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

（2）行政法规、规章或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

（3）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

（4）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行政行为

【单选题】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人民法院可以判决变更行政行为的是( )。

A.行政处罚明显不当

B.行政行为适用法律错误

C.行政行为严重违法

D.行政行为合法但不合理

答案：A

2、审查行政行为合法性原则。

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的要求包括合法性和合理性两个方面，但只有相对人对合法性提出异议时，才能

通过诉讼方式解决。

行政行为是否合理、适当的问题，原则上只能通过行政复议由行政机关自行判断和处理。

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

3、行政行为不因诉讼而停止执行原则。例外：

（1）被告人认为需要停止执行的。

（2）原告或利害人申请停止执行，法院认为若执行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且停止执行不损害国家利益、

社会公共利益的。

（3）法院认为执行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

（4）法律、法规停止执行的。

4、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原则。

【注】行政赔偿诉讼可以适用调解。



5、司法变更权有限原则。

司法变更权即人民法院认为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而改变该具体行政行为的权力。

行政处罚明显不当，或者其他行政行为涉及对款额的确定、认定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变更。

人民法院判决变更，不得加重原告的义务或减损原告的权益。

6、被告行政机关负举证责任原则。

举证责任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由谁负责提供证据证明特定的案件事实，即举证责任的分担；

二是不能履行举证责任时可能引起何种法律后果。《行政诉讼法》第34条：“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

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

被告不提供或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

【单选题】关于行政诉讼的说法，正确的是( )。

A.行政案件可以由人民法院审理，也可以由仲裁庭审理

B.人民法院可以对行政机关实施具体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审核

C.行政案件的审理方式原则上为开庭审理

D.行政复议是行政诉讼的必经程序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行政诉讼的特征。行政诉讼的特征包括：

行政诉讼由人民法院统一受理和审理，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只限于就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发生

的争议；行政复议不是行政诉讼的前置阶段或者必经程序；行政案件的审理方式原则上为开庭审理。

（三）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

1、行政诉讼法确定由被告行政机关负担举证责任，也就意味着当人民法院受理原告的起诉时即假定被诉行

政行为违法，需要被告提供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来证明自己的行政行为是合法的，从而推翻违法假定。

2、在诉讼过程中，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不得自行向原告、第三人和证人收集证据。

3、原告应举证的事项

（1）证明起诉符合法定条件，但被告认为起诉超过起诉期限的除外。

（2）在起诉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中，应当提供其向被告提出申请的证据。

除外情形：

第一，被告应当依职权主动履行法定职责的；

第二，原告因正当理由不能提供证据的。

（3）在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中，证明因受被诉行为侵害而造成损失的事实。

（4）其他应当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的事项。

4、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取的证据

（1）由国家机关保存而须由人民法院调取的证据。

（2）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证据。

（3）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证据。



5、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人民法院应全面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对未采纳的证据

应当在裁判文书中说明理由。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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